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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73066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18號
承辦人：林品臻
電話：6591068分機22
傳真：6592818
電子信箱：sh45142@mail.tainan.gov.tw

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1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家教推字第11405167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(051674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為各級學校之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，每年應接受4小時

以上家庭教育專業研習時數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家庭教育法第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旨揭推展家庭教育工作人員之範圍，依教育部113年9月19
日臺教社(二)字第1132403085號函規定，包括所有教師及

行政人員(含校長及長期代理教師)，不含鐘點教師、留職

停薪教師及單純執行庶務行政之工作人員。

三、為提供學習者便利修習家庭教育相關課程管道，請旨揭人

員 逕 至 「 edu 磨 課 師 + 」

(https://moocs.moe.edu.tw/moocs/#/home)，使用教育雲端帳

號或縣市帳號選擇「臺南市」，使用open ID登入，選讀「

學齡階段親職教育議題」及「青少年階段親職教育議題」

2門課程。

四、旨揭研習時數已納入本市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推展家庭教育

工作輔導考核內容之一，請貴校務必督導所屬人員完成選

讀，並於12月12日（星期五）前至本局線上填報系統(填報

編號21773)進行研習時數成果填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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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若上開人員已於之前年度完成上述課程，請自行另選其他

家庭教育相關課程，完成今年度4小時研習時數規定。

六、檢附114年度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研習進修計畫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中心


